
國立東華大學樂器借用申請單 

借用社團： 

樂器種類 

□ Farida FPR-22 SBK電吉他 

□ Farida SA16-FM NA 爵士吉他 

□ Farida SA16-FM 3TS 爵士吉他 

□ Farida H-16E NA 民謠吉他 

□ Farida OT-24 VBS 民謠吉他 

□ Farida G-25 NA 民謠吉他 

□ Farida D-32 NA 民謠吉他 

□ Farida D-62 NA 民謠吉他 

□ Farida T-16 NS 民謠吉他 

□ FISHMAN SA330x 音箱 

□ FISHMAN PRO-MIX-100 分配器 

□ Farida FH-69 BSD 電吉他 

□ Farida FPR-22 NS 電吉他 

□ Farida FPR-25 GD 電吉他 

□ Farida FPR-28 YBB 電吉他 

□ Farida DK-28Q TSB 電吉他 

□ Fraida FA16-MP BLS爵士吉他 

□ Farida FA17-FM GRS 爵士吉他 

□ Farida J-66 NA 民謠吉他 

□ Farida AB-10 木貝斯吉他 

□ Farida FJB-15 NA 電貝斯吉他 

□ Farida BC-650 調音器 
 

需求說明 

使用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以一學期為限) 

樂器置放地點：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負責人系/級/學號： 

借用負責人姓名/聯絡電話： 

切結 

本社團充分了解學校財產應妥善愛惜，借用樂器僅供校內社團使用，不外借校外單位或個人

私用，茲願切實遵守各項注意事項，如有任何遺失、人為損壞或逾期不還，社團願照樂器原

價賠償責任，並於下學年暫停社團器材購置申請資格及社團借用違規紀錄將列入當年度社團

評鑑考核。 

                   立切結書人： 

                   學號： 

                   社團名稱(加蓋社章)： 

承辦人 

核章 

 

課外組組長 

核章 

 

注意事項 

因樂器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財產，借用期限截止前十五日內需由借用負責人與課外活動

組輔導人員清點樂器，並重新填寫借用申請單，若遇借用違規，將由社團負以下責任： 

一、 借用期間若社團不當使用，課外活動組有權收回樂器，違規紀錄將列入當年度社團評

鑑考核。 

二、 學校樂器僅供教學及社團使用，請勿外借或為個人私用，若有遺失、人為損壞或逾期

不還，需由社團照樂器原價賠償並停止借用。 

三、 下學年暫停社團器材購置申請資格。 

四、 樂器借用申請單填寫完後請列印紙本親送至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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